
釋憲補充理由書

受 文 者 司 法 院

聲 請 人 廖 曾 鳳 琴  

廖水盛 

廖雀屏 

廖德勇 

廖賢宗 

聲 請 人 范 兆 青  

即被選定人楊正吉 

蔡正吉 

陳金土

選 定 人 范 兆 青 等 182人

共 同顧立雄律師 萬國法律事務所（106)

代 理 人 陳 鵬 光 律 師  臺北市仁愛路3段 136號13樓

吳典倫律師 電話：（02)2755-7366分機165、102、109 

張子柔律師

為最高行政法院1 0 1年度判字第 7 2 2號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大 

眾捷運法第 7 條 第 1 項 及 第 3 項 等 規 定 ，侵害人民財產權，違反 

憲法第 1 5條及第 2 3條規定，應予宣告違憲，聲請人等業於民國(下 

同）1 0 2年 4 月 2 2 日 向 大 院 聲 請 憲 法 解 釋 ，茲再補充釋憲理由事:

壹 、謹陳報經聲請人即選定人等182人用印之選定同意書乙份(附

G:\BRI\2013\BRI43257.doc/1080017



件 31)。

貳 、聲請釋憲理由補充：

一 、系爭徵收處分及系爭終局確定判決所適用之系爭規定，使需 

用土地機關得以非公益之目的或在不具徵收必要之情形下仍 

得徵收人民土地並提供私人財團牟利，形成私用徵收之情 

事 ，違反憲法第1 5條及第 2 3條 規 定 ，應宣告違憲無效：

(一) 按政府以強制徵收之方式取得人民土地，此本身即已屬對 

人民權利之嚴重侵害，故土地徵收應限於追求重大公益之 

目 的 ，且除徵收外別無其他達成目的之方式等情況下，始 

得 為 之 ，以將徵收對人民財產權之侵害降至最低。且依憲 

法 第 1 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，並參照土地徵收條例第 

3 條及土地法第 2 0 8 條 等 規 定 ，被徵收之土地應以公用事 

業上所需且不可替代者為限，故若非發展公用事業所必須 

使 用 之 土 地 ，國家自不得徵收；如其中某部分土地縱不為 

徵 收 ，亦不影響公用事業之興辦時，該部分土地即屬無徵 

收之必要，其徵收屬違反比例原則，有 大 院 第 4 0 9、4 2 5、 

5 1 3、5 3 4號等解釋(詳附件 2 0 至附件23)可 稽 。

(二) 換 言 之 ，就非屬發展公用事業所必須使用之土地（如本聲 

請案所涉之「毗鄰地區之土地」），國家竟得藉「聯合開發」 

之名予以徵收，然後將徵收之土地，以所謂「開發」之 名 ， 

移轉予私人財團供作建設住宅及商業辦公大樓販售牟利， 

無疑使擁有巨大經濟影響力之政商團體得藉由參與「開發」 

之 名 ，利用國家所徵收之土地牟取個人私利，此即論者嚴 

加 批 評 之 「私用徵收」 （詳附件 2 4 陳仲嶙教授「圈地惡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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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即停止：對私用徵收的蕙法批判」第 1 0 頁 、第 1 5 頁） ， 

而系爭規定容許國家得以「聯合開發」之 名 目 進 行 「私用 

徵 收 」 ，不僅已嚴重違背聯合開發作為徵收之替代手段以 

保障原土地所有權人之制度本質，更顯然背離土地徵收限 

於 「選 擇 的 、重 大 的 、特別的公益目的始得為之」之蕙法 

原 則 ，違反徵收應為公用事業所需始得進行之憲法誡命， 

是系爭規定顯已違反前揭憲法第1 5條 及 第 2 3 條 規 定 ，應 

宣告其無效而不應適用。

(三)本件洵為系爭規定違憲允許徵收逸脫公用事業目的之最明 

顯 例 證 。查系爭徵收處分係對於聲請人等賴以為生之土 

地 ，先加以徵收，再將徵收來之土地當中非用於捷運事業 

興 辦 部 分 ，提供予財團建商作為聯合開發之基地，供財團 

建 商 興 建 「美河市」住宅大樓牟利，是系爭徵收已非為興 

辦 「公益」或 「公用」事業而徵收，更 無 「選 擇 的 、重大 

的 、特別的公益」 目的存在，而 構 成 「私用徵收」 ，違反 

蕙法所規定徵收土地之基本規範，關此除監察院糾正案有 

所 指 正 （詳 附 件 1 4 及 附 件 1 5 ) ，媒體亦廣泛報導，對於 

此等以交通事業為藉詞，徵收人民土地後再與財團聯合開 

發牟利之作法加以質疑及批判：

1.壹週刊報導臺北市政府將自人民徵收而來之土地與其他 

私人進行聯合開發，登記於其他私人名下，於 法 無 據 ， 

且嚴重影響被徵收土地民眾之權益：

「針對新店機廠美河市案，監委認定北市府擁有高達九 

成 九 的 土 地 ，鑑價卻嚴重低估公有地成本，且同意將 

七成公有地轉為私有，明顯圖利廠商，因此移送檢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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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貪瀆罪嫌偵辦…監 委 認 為 ，北市府據函釋逕自擴大 

認定依公共建設目的向民間徵收轉為公有的土地，可 

在 聯 合 開 發 後 ，改登記於個人名下，已嚴重影響被徵 

收土地的民眾權益。監察院委員們發現，内政部一九 

九四年五月二日函釋表示，『大眾捷運法第七條既明定 

捷 運 場 、站與路線之土地得與私人、團體聯合開發， 

在聯合開發之型態，其土地所有權部分移轉參與開發 

之私人所有係屬必然』，北市府捷運局遂依此函釋，作 

為捷運聯合開發案公有地可辦理個別登記的法源依  

據 。但監委調查發現，行政院在二 0 0 二 、三 年 間 ，曾 

重新檢討各機關的土地法規函釋，編 寫 成 < <土 地 法  

規 函 釋 彙 編 > > ，並決議未編入彙編的函釋不得引 

用 ，北市府視為可將徵收土地轉登記至個人名下的函 

釋 ，正好未列入彙編，適法性顯然不足。嫻熟建築法 

規的監委林鉅銀更認為，此案徵收土地改登記私人， 

已涉及人民權利義務事項，應以法 律 明 訂 ，不應只憑 

一紙内政部的函釋就逕行剝奪人民的權利」（附 件 32 

頁 碼 5 2 )。

2.壹週刊進一步引述關係機關内政部部長李鴻源之意見， 

報導臺北市政府將人民徵收之土地蓋房子後賣掉，確有 

違反公平正義之問題：

「面對美河市案爭議，内政部長李鴻源坦言，把向人民 

徵收的土地蓋房子後賣掉，確 有 爭 議 ，此事確實涉及 

公平正義問題，法令上有討論的空間，但因此案解釋 

攸關未來公部門興建交通設施恐將缺乏土地聯合開發 

誘 因 ，所以中央真的很難解釋。不 過 ，他 認 為 ，美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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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案已是既成事實，解決之道應是北市府展現誠意適 

度 救 濟 ，在 重 新 鑑 價 後 ，將取自建商的土地償值部分  

利潤回饋原地主，才符合社會正義」（詳 附 件 3 2 頁碼

5 4 )。

3.商業週刊亦報導政府以低價徵收，卻給建商蓋出住宅大 

案 ，損害公平正義：

「低價徵收捷運用地，卻讓建商蓋出總銷二百八十億的 

住 宅 大 案 ？北市府以交通建設名義強制徵收土地，卻 

在原地主不知情的情況下，更改為聯合開發用地。不 

只 如 此 ，原九九 .二四％的公有地，竟七成轉入日勝生 

名 下 、成 私 有 地 。監 察 院分析，徵收後將交通用地改 

為聯合開發用地，在法律上不被禁止、亦 不 被允許， 

但的確損害公平正義。」 （附 件 3 3 )。

(四 )又依照本件聯合開發共1 6 楝建築物之航照圖及地形圖(詳 

附 件 2 6 至 附 件 2 8 ) ，可知捷運機廠前端及整個捷運基地 

北側均為空地，且其上至少有13楝高樓均屬分構於系爭土 

地 之 建 築 ，益徵當初系爭徵收處分作成時，徵收系爭土地 

(或至少就聯合開發 1 5 棟舆捷運設施分構之建物所座落  

之部分）並非為興建捷運事業使用上必要且不可替代之土 

地 0

(五)綜 上 可 知 ，經徵收之系爭土地係供作住宅區用地，並有財 

團建商於其上興建豪宅出售牟利，系爭聯合開發早已脫離 

交通事業之範疇，絲毫不具公益性可言，且非發展公用事

業所必須之土地，足見該系爭徵收處分並非基於興辦「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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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 」或 「公用」事業之目的所為，遑 論 並 無 「選 擇 的 、重 

大 的 、特別的公益」 目的存在，無異於以剝奪人民受憲法 

保障之財產權以達成政府及其他私人聯合開發投資者間之 

鉅 額 利 益 ，而系爭徵收所依據之法律，即為系爭規定，由 

此益見系爭規定確實已導致政府得以透過徵收之手段，取 

得人民之土地，再透過聯合開發轉為私人所有而牟取重大  

利 益 ，如此不公不義之結果，顯然違反憲法第 1 5 條 、第 

2 3 條規定及歷來大院解釋所揭示之憲法原則；其 中大眾 

捷 運 法 第 7 條雖經修訂，惟該條文容任政府得恣意以徵收 

手段將人民土地供應給私人財困進行土地開發並進而出售 

牟利之本質，卻 未 曾 改 變 ，且該等違憲法條因迄今仍未經  

司法機關於個案中予以糾正，以致威權時代浮濫徵收對人 

民權利之侵害狀態仍然持續，行政機關亦不會認為其浮濫  

徵收為法所不許，故繼續沿襲威權時代之心態行事，甚至 

變 本 加 属 ，惟 仰 賴 大 院 作 為 憲 法 的 守 護 神 ，正視不公不 

義 ，本於良心與勇氣宣告系爭規定 違 憲 ，才能完全杜絕系 

爭規定對人民所造成之戕害。

二 、系爭徵收處分及系爭終局確定判決所適用之系爭規定尚有違 

反 大 院 釋 字 第 7 0 9號解釋(附件34)而無效之情形：

(一 )按關於限制人民財產權尤其直接、嚴 重 者 ，應符合重要公 

益 、比例原則及相關法律規定之事項，故法律所要求應踐 

行之正當行政程序，包括應規定確保利害關係人知悉相關 

資訊之可能性，及許其適時向主管機關以言詞或書面陳述 

意 見 ，以主張或維護其權利，且應規定主管機關以公開方 

式舉辦聽證，並將聽證紀錄連同已核定之計晝，分別送達 

所有利害關係人，此 有 大 院 釋 字 第 7 0 9號解釋文可稽(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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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33 ) :

「憲法上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 内 涵 ，應視所涉基本權之種 

類 、限制之強度及範圍、所欲追求之公共利益、決定機關 

之功能合適性、有無替代程序或各項可能程序之成本等因 

素綜合考量，由立法者制定相應之法定程序（本院釋字第 

六八九號解釋參照）。都市更新之實施，不僅攸關重要公 

益之達成，且嚴重影響眾多更新單元及其週邊土地、建築 

物所有權人之財產權及居住自由，並因其利害關係複雜， 

容易產生紛爭。為使主管機關於核准都市更新事業概要、 

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晝時，能確實符合重要公益、比例原 

則及相關法律規定之要求，並促使人民積極參舆，建立共 

識 ，以提高其接受度，本條例除應規定主管機關應設置公 

平 、專業及多元之適當組織以行審議外，並應按主管機關 

之 審 查 事 項 、處分之内容與效力、權利限制程度等之不 

同 ，規定應踐行之正當行政程序，包括應規定確保利害關 

係人知悉相關資訊之可能性，及許其適時向主管機關以言 

詞或書面陳述意見，以主張或維護其權利。而於都市更新 

事業計畫之核定，限制人民財產權及居住自由尤其直接、 

嚴 重 ，本條例並應規定由主管機關以公開方式舉辦聽證， 

使利害關係人得到場以言詞為意見之陳述及論辯後，斟酌 

全部聽證紀錄，說明採納及不採納之理由作成核定，始無 

違於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及居住自由之意旨。」

「上開規定及其他相關規定並未要求主管機關應將該計晝 

相 關資訊（含同意參與都市更新事業計晝之私有土地、私 

有合法建築物之所有權人清冊），對更新單元内申請人以 

外之其他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分別為送達。且所規

G:\BRI\2013\BRI43257.doc/l 080017



定之舉辦公聽會及由利害關係人向主管機關提出意見，亦 

僅供主管機關參考審議，並非由主管機關以公開方式舉辦 

聽 證 ，使利害關係人得到場以言詞為意見之陳述及論辯  

後 ，斟酌全部聽證紀錄，說明採納及不採納之理由作成核

定 ，連同已核定之都市更新事業計晝，分別送達更新單元 

内各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、他項權利人、囑託限制 

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。凡此均與前述憲法要求之 

正當行政程序不符，有違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舆居住自由 

之 意 旨 。」

(二) 查聯合開發之實施，影響開發範圍内土地所有權人之財產 

權 、居 住 自 由 ，且尚有利害關係複雜產生紛爭之問題，就 

此與都市更新性質相似，故基於人民財產權、居住自由之 

保 障 ，關於聯合開發之法律規定，亦應遵守上揭正當行政 

程 序 之 原 則 ，設置使人民積極參與聯合開發之過程、並建 

立共識之機制。

(三) 惟系爭規定就聯合開發僅空泛規定：「為有效利用土地資 

源 ，促進地區發展，地方主管機關得自行開發或與私人、 

團體聯合開發大眾捷運系統場、站與路線之土地及毗鄰地 

區之土地」 、 「聯合開發用地得以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方 

式 取 得 。協 議 不成者，得徵收之」及 「聯合開發之用地取 

得以協議為原則，協議二次不成者，得由該主管機關依法 

報請徵收或依市地重劃、區段徵收方式辦理」 ，並未同時 

於條文中依照正當法律程序之憲法原則，設置促進人民積  

極參與並建立共識之機制，以本件為例，聲請人等原地主 

未經制度保障人民有確實知悉相關資訊及事實陳述意見之  

機 會 ，亦未制度保障主管機關應將細部計畫等相關資訊對

G:\BRI\2013\BR143257.doc/l 080017



聲請人等原地主分別為送達之要求，此導致需用土地人即

台北市政府就聯合開發事宜召開相關會議時，並未依法定 

程序就聯合開發之細部事項正式擬定細部計畫，以供系爭 

徵收土地之原地主審酌衡量，致原地主無從明瞭聯合開發 

將來之願景及利弊得失，更無從合理估量聯合開發所可能 

帶來的預期利益或損害，乃片面決定與原地主間之聯合開 

發協議不 成 立（詳 附 件 8 ) ，並由台北縣政府於於8 8年即 

系爭徵收處分作成8 年 後 ，方公布「擬定新店都市計晝（捷 

運系統新店機廠聯合開發用地（捷 17、18、19 )細部計晝）」 

(詳 附 件 9 ) ，台北市政府亦未再與原地主協議其就系爭 

徵收土地之聯合開發意願，反而將原本以「交通用地」徵 

收 之 土 地 ，變更為與建商合作之聯合開發基地，供予建商 

在系爭徵收土地當中未興建捷運廠站、設 施 之 部 分 ，蓋起 

1 6棟 2 0 至 3 0層高不等之大樓出售(詳 附 件 1 0及 11)，使聲 

請人等原地主喪失參與聯合開發以降低政府對其侵害之機 

會 ，聲請人等地主於本件聯合開發案之程序參與權，及因 

系爭規定對於正當行政程序之闕漏而遭剝奪，系爭規定顯 

然 違 反 大 院 釋 字 第 7 0 9號解釋所揭示之正當法律程序。

参 、以 上 敬 請 大 院 鑒 核 。

此 致

司法院 公赛

附 件 31 :選定同意書正本乙份。

附 件 32 : 2 0 1 3年 5 月 1 6 日壹週刊「美河市案爭議無解郝龍斌捅 

婁子朱立倫拒買單」報導影本乙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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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33:商業週刊第1334期「曰勝生出招押美河市買主槓市府」 

報導節本乙份。

附 件 34 :大院釋字第 7 0 9號解釋影本乙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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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 本

發文方式：電子交換（第一類，不加密）

司法院秘書長

檔 號 ： 

保存年限：

函

地 址 ：10048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 
124號

聯絡人：廖敏婷 
聯絡電話：（02)2361-8577轉 195

受 文 者 ：内政部等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2年8月22曰

發文字號：秘台大二字第1020022283號

速 別 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 件 ：如文

裝 主 旨 ：本院大法官為審理廖曾鳳琴等聲請釋憲案，請就說明二所列

事 項 ，提供意見、理由說明及相關資料，並請儘速惠復，請

查 照 。

說 明 ：

一 、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辦理。

二 、 旨揭釋憲案，就大眾捷運法第 7條第1項及第3項 等 規 定 ，有
訂

無牴觸憲法之疑義，有下列事項亟待釐清：

(一）77年7月1 日制定公布之大眾捷運法第7條第1項 規 定 「毗鄰 

地區之土地」 ，何 謂 「毗鄰地區」 ？其範圍如何界定？於 

86年5月28日修正該條第2項明定毗鄰地區之定義前，貴部 

有無訂定明確之規範？

^ (二）該條項所謂開發毗鄰地區之土地，有無限定開發之用途？

(三） 同條項規定之聯合開發是否須經原土地所有權人之參與， 

該條立法理由似有記載毗鄰大眾捷運系統場站、路線之私 

人 土 地 ，需依有關法律或商請該土地所有權人聯合開發， 

但條文並未明確記載聯合開發須有原土地所有權人之參與， 

理由為何？

(四） 請就聲請人於釋憲聲請書及補充理由書中之聲請釋蕙理由 

提供意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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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檢附前開釋憲聲請書、補充理由書及原因事件之相關判決影 

本各1份 供 參 。

正 本 ：内政部 
副 本 ：本院大法官書記處

郵 寄 ：内政部 

電子傳遞：本院大法官書記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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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存年限：

内 政 部 移 文 單

地址：100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 

承辦人：陳彥妃 

電話：02-23566095 

電子郵件：moill63@moi.gov, tw

| 傳真：02-23566315

受文者：司法院秘書長

& 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2年09月02曰

發文字號：台内地字第1020293554號 

速 別 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

; 主 旨 ：有關司法院大法官為審理廖曾鳳琴等聲請釋憲案，函請釐

| 清大眾捷運法第7條第〗項及第3項規定有無牴觸憲法1事 ，

| 因大眾捷運法係屬貴部主管法規，全案移請卓處逕復，請

查照。

說 明 ：依據司法院秘書長102年8月22日秘台大二字第1020022283 

| 號函辦理，隨文檢送該函及其附件1份 。

\ 正本：交通部

I 副本：司法院秘書長、本部地政司【地用科】 ■丨

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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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： 
保存年限：

I 交 通 部 函
E

| 地址：10052臺北市仁愛路1段50號
| 傳真••（02)2389-9887

! 聯絡人：蔡青峰
[ 聯絡電話：（02)2349-2118

| 電子郵件：norton@motc. gov. tw

! 受文者：司法院

R 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2年11月27曰

發文字號：交路字第1025015317號 

速 別 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 件 ：如 說 明 （請至http://odmdoc. mote. gov. tw 下 載 ，通行碼：8421717565)

主 旨 ：有關大院大法官為審理廖曾鳳琴等聲請釋憲案，函請釐清 

| 大眾捷運法第7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有無牴觸憲法之疑義

| ，並請提供意見、理由說明及相關資料乙案，復如說明，

敬請查照。

說 明 ：

一 、 依據内政部102年9月2 日台内地字第1020293554號移文單 

暨大院秘書長102年8月2 2日秘台大二字第1020022283號函

I 辦 理 。

二 、 有 關 「77年7月1 日制定公布之大眾捷運法第7條第1項規定

『0比鄰地區之土地』 ，何 謂 『0比鄰地區』？其範圍如何界 

^ 定 ？於86年5月28日修正該條第2項明定毗鄰地區之定義前

| ，本部有無訂定明確之規範？」乙節，說明如下：

] (一）大眾捷運法所稱「毗鄰地區」 ，查立法院交通司法委員

| 會77年5月2 6日 （7 7 )發文臺通字第057號函附件「大眾

捷運法審查修正草案」之行政院草案對照表，「大眾捷

I 運®比鄰地區」定義範圍為「®比鄰大眾捷運系統場站、路
|

線之私人土地，....。」 （如附件） ，爰大眾捷運毗鄰

國_匯_
第1頁，共6頁 *G010231538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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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區即為與捷運場站、路線用地相鄰接之土地。

(二)次查86年5月28日頒布大眾捷運法修正條文，其中第7條 

第2項已明定大眾捷運系統路線、場 站 之 「毗鄰地區土 

地」如 下 ：「一 、與捷運設施用地相連接者。二 、與捷 

運設施用地在同一街廓内，且能與捷運設施用地連成同 

一建築基地者。三 、與捷運設施用地相鄰之街廓而以地 

下道或陸橋相連通者。」 。

三 、有 關 「所謂開發毗鄰地區之土地，有無限定開發之用途」

乙節，說明如下：

(一） 依大眾捷運法第7條第1項規定之立法意旨主管機關辦理 

大眾捷運系統、場 、站土地及其18比鄰地區土地之開發， 

乃係為有效利用土地資源，促進地區發展並利大眾捷運 

系統建設經費之取得。

(二） 至於土地開發之規劃、申請、審 查 、土地取得程序、開 

發方式、容許使用項目、申請保證金、履約保證金、獎 

勵及管理監督等事項，本部業依大眾捷運法第7條第7項 

規定會同内政部訂定發布「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 

」 ，爰新店機廠聯合開發案之主管機關依前開辦法第4 

條規定為臺北市政府，經據該府捷運工程局102年10月17 

日北市捷聯字第10232870400號函說明如下：

1 、 旨案廖曾鳳琴等為新店機廠用地之原地主，新店機廠 

聯合開發案並未將毗鄰地劃入開發範圍，且亦無毗鄰 

地地主參與開發，先予敘明。

2 、 有關開發毗鄰地區土地之開發用途，係依據都市計晝 

書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内容規定辦理，且因毗鄰地已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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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聯合開發並簽訂土地契約書，故與捷運設施用地合 

併為整體開發範圍，辦理後續建造執照送審、興建及 

使 用 。

3 、 查該局初期路網新北市轄段基地，已於都市計晝書劃 

定範圍並土地分區管制内容載明捷運系統用地及毗鄰 

地之開發管制内容。臺北市轄段基地因已於80年間實 

施容積管制，毗鄰地除於都市計畫書劃定範圍，其使 

用分區管制内容則維持原有規定不予變更。查後續路 

網信義線大安森林公園站聯合開發區（捷二） 、松山 

線松江南京站捷10用 地 ，係於變更都市計晝後，地主 

自行申請參與聯合開發，故查都市計晝書並未劃定毗

鄰地範圍，其使用分區管制内容則維持原有不予變更

〇

4 、 參與該局其他聯合開發基地之毗鄰地，該局皆與毗鄰 

地地主完成協商在案。

四 、有 關 「同條項規定之聯合開發是否須經原土地所有權人之 

參 與 ，該條立法理由似有記載毗鄰大眾捷運系統場站、路 

線之私人土地，需依有關法律或商請該土地所有權人聯合 

開 發 ，但條文並未明確記載聯合開發須有原土地所有權人 

之參與，理由為何？」乙節，說明如下：

(一）查立法院交通司法委員會77年5月2 6日 （7 7 )發文臺通 

字第057號函說明二有關聯合開發之立法意旨：「為有效 

利用土地資源，促進地區發展並利於建設經費之取得， 

明定地方主管機關得自行開發或與私人、團體聯合開發 

大眾捷運系統場站路線及其毗鄰地區之土地，....」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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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四、（三 ） ：「草案第7條條文之立法意旨是藉由 

路 線 、場站及其毗鄰地區土地之開發，促進地區發展、 

合理規劃使用土地資源。」 、說明四、（三）曱 、3 : 「 

....使用類別則將可獲致業主之合作，可不必動用徵收 

，為公私兩利之方法 。」 、說明四、（三）曱 、4 : 厂 

捷運系統沿線部分需拆遷現有房屋供作出入口及通風口 

等 ，. . . .，如能放寬容積率或使用類別，聯合開發後使 

業主仍能維持原有建物面積或提高其使用甚或分享開發 

利 益 ，一則業主損害較少，再則可以節省徵收土地之經 

費 ，....。」 （如附件） ，依上開說明所述之「業主」 

，已明確定義為原有土地所有權人。

(二） 再參照說明四、（三 ）乙 、1 : 「聯合開發係公私兩利 

的方法，惟其關鍵因素在於所需用地如何取得？如何讓 

地主拿回部分土地自行開發以分享開發之利益，目前條 

文未臻明確且此項攸關業主之財產權益，宜以法律明文 

規 定 。」 ，故於大眾捷運法第7條第2項訂定調整當地土 

地使用分區管制或區域土地使用管制及第3項訂定用地取 

得 方 式 ，並再訂定「大眾捷運系統土地聯合開發辦法」

(8 9年10月2 日名稱修正為「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

j ) °

(三） 查79年2月15日發布實施之「大眾捷運系統土地聯合開 

發辦法」第12條 ：「聯合開發用地部分為公有，部分為 

私有或全部私有時，其開發投資人依下列順序定之：一

、土地所有權人。二 、公告徵求其他私人、團體。」綜 

上 ，相關條文明確記載聯合開發原土地所有權人參與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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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 定 。

五 、有 關 「就聲請人於釋憲聲請書及補充理由書中之聲請釋憲 

理由提供意見。」乙節，說明如下：

(一） 查釋憲聲請書及補充理由書中有關「違反憲法對人民財 

產權之保障及比例原則」 ，本釋憲案係源於新店機廠原 

地主廖曾鳳琴等187人不服内政部98年4月21日台内地字 

第0980076455號 、0980076422號 、0980076026號函就新 

店線新店機廠土地徵收事件不予撤銷徵收之行政處分暨 

行政院院臺訴字第0990098302號訴願決定，依法提起行 

政 訴 訟 ，案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1年2月16日判決（原 

審 號 ：99年度訴字第1587號 ） 、最高行政法院101年8月 

9 曰判決（案 號 ：101年度判字第722號）及最高行政法 

院102年1月17日裁定：「再審之訴駁回。再審訴訟費用

由再審原告負擔。」 （案 號 ：102年度裁字第20號）在案

〇

(二) 依大眾捷運法第6條 、第7條及司法院釋字第513號解釋 

意 旨 ，可知興辦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，為交通事業，具 

公益性、正當性及必要性，為加強都市運輸效能，改善 

生活環境，促進大眾捷運系統健全發展，以增進公共福 

利 ，而大眾捷運之規劃，為發揮實效，須合併考量地理 

條 件 、人口分布、生態環境、土地之利用計晝及其發展 

、社會及經濟活動、都市運輸發展趨勢、運輸系統之整 

合發展等因素，由地方主管機關與私人聯合開發大眾捷 

運系統場、站與路線之土地及毗鄰地區之土地，使為有 

效利用土地資源，促進地區發展，實現都市計晝，自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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謂其無公益性及必要性，尚難認違反憲法第15條對人民 

財產權之保障及憲法第23條之比例原則。

正本：司法院秘書長

副本：内政部、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、本部總務司、法規委員會（以上均含附件） |

訂

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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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憲補充理由(二)書

受 文 者 司 法 院

聲 請 人 廖 曾 鳳 琴  

廖水盛 

廖雀屏 

賡德勇 

廖賢宗 

聲 請 人 范 兆 青  

即被選定人楊正吉 

蔡正吉 

陳金土

選 定 人 范 兆 青 等 182人

共 同顧立雄律師 萬國法律事務所（106)

代 理 人 張 子 柔 律 師  臺北市仁愛路3段 136號13樓

電 話 ：（02)2755-7366分機 1 5 6、109

為最高行政法院1 0 1年度判字第 7 2 2號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大 

眾捷運法第 7 條 第 1 項 及 第 3 項 等 規 定 ，侵害人民財產權，違反 

憲法第 1 5條及第 2 3條規定，應予宣告違憲，聲請人等業於民國(下 

同）1 0 2年 4 月 2 2 曰 向 大 院 聲 請 憲 法 解 釋 ，茲再補充釋憲理由事：

聲請釋憲理由補充：

1

壹 、系爭徵收處分及系爭終局確定判決所適用之大眾捷運法第 7 

條 第 1 項 、第 3 項及聯合開發辦法第9 條 第 1 項 之 規 定 （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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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2 ，以下合稱系爭規定） ，違反明確性原則，侵害人民 

受憲法第 1 5條所保障之財產權及生存權，應宣告違憲無效：

一 、本件應以最嚴格之審查基準審視系爭規定是否違反明確性原 

則 ：

(一 )按「基於法治國原則，以法律限制人民權利，其構成要件 

應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，使受規範者可能預見其行為之法 

律 效 果 ，以確保法律預先告知之功能，並使執法之準據明 

確 ，以保障規範目的之實現」 、 「而明確性原則於法規範 

中所表現之意義，…人民依此規定對於法規範所保障之價 

值 ，法規所強制或禁止之内容，均能有所瞭解，尤其得使 

人民瞭解依法規規定所享受之權利或負擔之義務；行政機 

關亦得依此而知所遵循，藉著明確性原則之要求，得促進 

法規之明白性或可預見性，可以避免權力之濫用。」 ，此 

有釋字第 6 3 6號解釋理由書(附件35)以及學說論著(附件36) 

可 稽 。

(二 )又於審查特定法律是否違背明確性原則時，並非一概適用 

相 同 之 審 查 密 度 ，仍端視該法律規範侵害人民權利之程 

度 ，倘已直接危及人民重要之基本權，應採取更嚴格之標

準 審 視 ，此有前大法官許宗力教授之見解可參：「法律明 

確性原則的另一個面向是規範密度的要求，即要求法律要 

件或法律效果應以法律一一詳盡、完整規定，其審查標準 

基本上就是重要性理論，換 言 之 ，對基本權的影響越嚴重， 

越須嚴格審查，要求在合理、可能範圍内，對影響基本權 

的重要事項，須以列舉方式，一一詳盡，完整規定；列舉 

完整有困難，或擔心掛一漏萬，至少要詳盡例示，再輔以 

概 括 規 定 ；反 之 ，跟基本權關係越遠、越 輕 微 ，越有理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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寬鬆審查，此時無妨概括規定。」（參 見 附 件 3 7 文末結論 

第 9 點）

(三) 觀諸系爭徵收處分及系爭終局確定判決所適用之大眾捷運 

法 第 7 條 第 1 項 規 定 ：「為有效利用土地資源，促進地區 

發 展 ，地方主管機關得自行開發或與私人、團體聯合開發 

大眾捷運系統場、站與路線之土地及 b比鄰地區之土地。」、 

第 3 項 規 定 ：「聯合開發用地得以市地重制或區段徵收方 

式 取 得 。協議不 成 者 ，得 徵 收 之 。」及據以施行之聯合開 

發辦法第 9 條 第 1 項 規 定 ：「聯合開發之用地取得以協議 

為 原 則 ，協議二次不成者，得由該主管機關依法報請徵收 

或依市地重劃、區段徵收方式辦理」 ，由 此可見，系爭規 

定授權行政機關於辦理大眾捷運之系統時，得徵收人民之 

土 地 ， 大院已多次對徵收之合憲性作成解釋，如釋字第 

4 0 9號(詳附件 20)、釋字第 4 2 5號(詳附件 21 )、釋 字 第 513 

號(詳 附 件 22)與 釋 字 第 5 3 4號(詳 附 件 23)等 ，並明揭土地 

徵收應限於追求重大公益之目的，顯見土地徵收對人民之 

基本權益侵害甚鉅。

(四） 蓋土地不單為人民生活與居住最根本需要，且與人民之生 

活記憶與家族根源緊緊相依，而土地徵收並非一時性之限 

制 ，反而係以國家權力強行介入，剝奪人民對受徵收土地 

之 既 有 權 利 ，對人民實屬永久且不可逆之侵害，嚴重侵害 

人民之財產權與生存權，且此國家權利之行使若欠缺合乎 

比例原則及明確性原則之法律加以規範，亦將不慎淪為強 

權宰制經濟弱勢之手段。尤其近年來我國以實現居住正義 

作為政府之重要政策，政府持續推出多項方案，冀符合弱 

勢民眾與青年族群之居住需求，然徵收行為卻顯與居住正 

義背道而馳，政府於推動諸多方案欲落實此理念之同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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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當回頭仔細審視既有之徵收法規是否有違居住正義，故 

應以最嚴格之審查基準審視是否違憲。

二 、系爭規定違背明確性原則，應宣告違憲無效：

(一）系爭徵收處分及系爭終局確定判決所適用之大眾捷運法第 

7 條 第 1 項 規 定 ：「為有效利用土地資源，促進地區發展， 

地方主管機關得自行開發或與私人、團體聯合開發大眾捷 

運 系 統 場 、站與路線之土地及毗鄰地區之土地。」違背明 

確 性 原 則 ：

1 .  查此法規授權行政機關基於「有效利用土地資源」 、「促進 

地區發展」之行政目的，得以徵收等方式辦理土地開發，惟 

查 ，暫不論該等行政目的顯非憲法所要求土地徵收所應具備 

之 「選 擇 的 、重大的、特別的公益目的」 ，而有違反比例原 

則之虞(詳1 0 2 年 4 月 2 2 曰釋憲聲請書第1 6 頁第四項說 

明），無論如何，所謂「有效利用土地資源，促進地區發展」， 

皆僅以模糊、空泛之用語作為徵收目的要件之規定，就其具 

體 之 意 義 、衡量標準以及徵收之急迫性等相關要件均未提 

及 ，不僅人民難以從法條字面預見政府將適用該條文之時 

機 ，更使行政機關得恣意以「有效利用土地資源，促進地區 

發 展 」為由徵收人民土地，形成國家權力之違憲濫用（詳附 

件 3 5 及附件 3 6 )。

2 .  又依上開規定：「…地方主管機關得自行開發或與私人、團 

體聯合開發大眾捷運系統場、站與路線之土地及毗鄰地區之 

土 地 。」 ，惟法規對於「毗鄰地區」之 定 義 、認定標準及認 

定程序等等一概付之闕如，顯過於空泛，不但人民難以暸解 

法規之實質内涵，而無法預見法規適用之範圍及其限制，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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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行政機關亦無明確之徵收範圍限制，實無異於空白授權行 

政機關得恣意藉「毗鄰地區之土地」之 名 ，將所有利用價值 

高 、非直接毗鄰之土地，無限擴張徵收範圍予以徵收？顯見 

上開規定已違背明確性原則。

3 .本件聲請案之背景事實即恰為系爭法規違反明確性原則致 

衍生弊端之例證，查系爭徵收處分係對於聲請人等賴以為生 

之 土 地 ，先加以徵收，再將徵收來之土地提供予財團建商作 

為聯合開發之基地，供財團建商興建「美河市」住宅大樓牟 

利 ，是系爭徵收實已非為興辦「公益」或 「公用」事業而徵 

收 ，更 無 「選 擇 的 、重大的、特別的公益」目的存在，而構 

成 「私用徵收」 ，違反憲法所規定徵收土地之基本規範，關 

此除監察院糾正案有所指正外（詳 附 件 14及 附 件 1 5 ) ，相 

關行政機關之承辦人員亦已遭起訴並經媒體廣泛報導：

(1)中時電子報於2 0 1 4年 4 月 2 4 日之報導(附件38 ) :

「台北市政府捷運局八年前跟建商『日勝生』在小碧潭站開 

發 『美河市』建案傳出弊案，經台北地檢署偵辦後，檢方今 

天上午偵查終結，檢 方 查 出 ，前捷運局聯合開發處長高嘉 

濃 、課長王銘藏涉嫌圖利日勝生，依偽造文書、貪汙圖利等 

罪嫌起訴並求處重刑。

檢 方 表 示 ，在開發美河市建案前，捷運局跟日勝生得先試算 

權益分配比。民國 9 5年 間 ，兩家鑑價公司試算的結果，平 

均值為 7 7億 多 ，聯合開發案成本23 7億 多 ，地主與投資人 

的權益分配比例為32.4362% : 67.5638%，每坪建物建造成 

本 為 1 2萬 多 ，曰勝生看到鑑價結果後，認為價格不符公司 

期 望 ，為求提高自身權益分配比例、謀取更大利益，在雙方 

談判協商時，捷運局竟配合日勝生更改比例，將建物總貢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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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本虛增到 174億 ，總成本提高到2 5 2億 ，導致權益分配比 

例 變 為 30.6009% : 69.3991%，北市府因此蒙受超過 5 億元 

的權值損失，換算成現在的市值已經超過2 0 多 億 元 ，因檢 

方沒有查到兩名捷運局承辦人員有收取回扣的不法事證，台 

北地檢署襄閱主任檢察官黃謀信說：『檢方因此依照貪污圖 

利 、偽造私文書等罪嫌將高姓前處長與王姓前課長起訴。』」

(2)蘋果電子報亦於2 0 1 4年 0 4 月 2 5 日報導(附件39 ) :

「北市府捷運共構建案最大醜聞、美河市弊案，檢 方 認 定 是 < 

北捷聯開處原處長高嘉濃造假開發案權益分配的鑑定報  

告 ，拉高建商日勝生的成本，再指示課長王銘藏配合作業， 

市長郝龍斌上當簽准，導致提供百分之九十九點三五土地的 

北 市 府 ，在二千二百戶建物中僅拿到六百六十八戶，被日勝 

生海削二十億餘元，但因查無官員收贿，檢方昨只依圖利罪 

將為建商作弊的高、王兩名小官起訴，建請法官從重量刑。」

(3)由上述報導可見，經徵收之系爭土地係供作住宅區用地， 

並有財團建商於其上興建豪宅出售牟利，系爭聯合開發早 

已脫離交通事業之範疇，絲毫不具公益性可言，且非發展

公用事業所必須之土地，無異於以剝奪人民受憲法保障之 

財產權之方式，成就政府及其他私人聯合開發投資者間之 

鉅 額 利 益 ，由此益見系爭規定確實已導致政府得以徵收手 

段取得人民之土地後，違法透過聯合開發轉為私人所有而 

牟取重大利益，如此不公不義之結果，不僅顯然違反憲法 

第 1 5 條 、第 2 3 條規定及歷來大院解釋所揭示之憲法原 

則 ；且 如 前 述 ，因大眾捷運法第 7 條違反明確性原則，使 

得建商及不肖之行政人員可趁機從開發行為中牟取利益， 

顯已嚴重乖離「有效利用土地資源」 、 「促進地區發展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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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行政目的，反開圖利共同開發廠商方便之門。

(二)又系爭徵收處分及系爭終局確定判決所適用之大眾捷運法 

第 7 條 第 3 項 規 定 ：「聯合開發用地得以市地重劃或區段 

徵收方式取得。協議不成者，得徵收之」及據以施行之聯 

合開發辦法第9 條 第 1 項 規 定 ：「聯合開發之用地取得以 

協 議 為 原 則 ，協議二次不成者，得由該主管機關依法報請 

徵收或依市地重劃、區段徵收方式辦理」 ，亦違反明確性 

原 則 =

1. 按 系 爭 規 定 ： 「經 協 議 不 成 者 ，得由主管機關依法報請徵 

收 。」 、「聯合開發之用地取得以協議為原則，協議二次不 

成 者 ，得由該主管機關依法報請徵收或依市地重劃、區段徵 

收方式辦理」 ，惟法條之「協議不成」用語過於模糊，並未 

同時於條文中依照正當法律程序之憲法原則，明確規範促進 

人民積極參與並建立共識之機制，導致行政機關得於人民資 

訊不對等之情形下，草率認定協議不成。

2 .  以本件為例，聲請人等原地主未經正當法律程序保障人民有 

確實知悉相關資訊及事實陳述意見之機會，亦未獲主管機關 

將細部計晝等相關資訊對聲請人等原地主分別為送達，此導

致需用土地人即台北市政府就聯合開發事宜召開相關會議 

時 ，並未依法定程序就聯合開發之細部事項正式擬定細部計 

晝 ，以供系爭徵收土地之原地主審酌衡量，致原地主無從明 

瞭聯合開發將來之願景及利弊得失，更無從合理估量聯合開 

發所可能帶來的預期利益或損害，乃片面決定與原地主間之 

聯合開發協議不成立（詳附件 8 ) ，並由台北縣政府於於88 

年即系爭徵收處分作成8 年 後 ，方公布「擬定新店都市計畫 

(捷運系統新店機廠聯合開發用地（捷 1 7、1 8、1 9 ) 細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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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 晝 ）」 （詳附件 9 ) ，台北市政府亦未再與原地主協議其 

就系爭徵收土地之聯合開發意願，反而將原本以「交通用地」 

徵收之土地，變更為與建商合作之聯合開發基地，交予建商 

在系爭徵收土地當中未興建捷運場站及設施部分，蓋 起 16 

楝 2 0 至 3 0層高不等之大樓出售(詳 附 件 1 0及 11)，使聲請 

人等原地主喪失參與聯合開發以降低政府對其侵害之機 

會 ，聲請人等地主於本件聯合開發案之程序參與權，即因系 

爭規定對於正當行政程序之闕漏而遭剝奪，系爭規定不僅違 

反 大 院 釋 字 第 7 0 9 號解釋所揭示之正當法律程序(詳附件 

3 4 )，且未使人民可預見實質協議之準據，更造成國家權力 

之濫用，依照前揭大院釋字第 6 3 6號解釋理由書及學者論著 

(詳 附 件 3 5及附件 3 6 )，已違反明確性原則甚明。

貳 、綜上所言，系爭規定已嚴重違反比例原則及違反明確性原則， 

而本件所繫之背景事實即凸顯現制下該法之弊端叢生，系爭土 

地遭徵收之人民因而被迫離開百年家園、農 地 ，當年領取微薄 

之徵收費無法換取得一個棲身住所，兄弟姊妹們四散各地租屋 

(附件40)，原本依山傍水坐落於碧潭之老家，現已化為建商手 

中單價甚高之建物(詳 附 件 12)，令人唏噓。又於本件指標案件 

發生之後，各地人民亦意識到聯合開發恐淪為財團炒作圖利之 

名目而積極抗爭，諸如台北捷運萬大線因民眾拒絕聯合開發， 

而被迫移站等事件(附件41 )，且同時另有台中捷運土地開發場 

站用地經内政部以徵收未具公益性及必要性為由駁回之事件 

(附件42)，此更突顯系爭規定因執法之準據欠缺明確而造成個 

案適用之結果南轅北轍，系爭規定確已違反明確性原則而有高 

度違蕙疑義，有賴大院能受理並作成解釋令其失效以震聾啟 

聩 ，維持法治。

此 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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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院 公鑒

附 件 35 : 大院釋字第 6 3 6號解釋理由書影本乙份 

附 件 36 :學者城仲模主編「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則(二)」第 434 

頁至第4 3 6頁之影本乙份。

附 件 37 :許宗力教授所著之「論法律明確性之審查：從司法院大 

法官相關解釋談起」影本乙份。

附 件 38 :中時電子報 1 0 3年 4 月 2 4 曰報導影本乙份。

附 件 39 :蘋果電子報 1 0 3年 4 月 2 5 日報導影本乙份。

附 件 40 :今周刊報導影本乙份。

附 件 41 :聯合新聞網 1 0 3年 3 月 2 4 日報導影本乙份。

附 件 42 :買購不動產新聞台1 0 2年 1 1月 1 5 日之網路新聞影本乙 

份 。

中 華 民 國  1 0 3  年 5 月 2 3  日

聲 請 人 ：廖曾鳳琴 

摩水盛 

廖雀屏 

廖德勇 

廖賢宗 

范兆青 

楊正吉 

蔡正吉 

陳金土

共同代理人：顧立雄律師 ) 丨 . !

張子柔律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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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院秘書長

抄 本

發文方式：電子交換（第 一 類 ，不加密）

檔 號: 

保存年 限 ：

函

地 址 ：10048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 
124號

承辦人：廖叙婷
電 話 ：（02)23618577轉 195

受 文 者 ：臺北市政府等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4年4月29曰 

發文字號：秘台大二字第1040011687號 

速 別 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文

主 旨 ：為本院大法官審理廖曾鳳琴等聲請解釋憲法案，請於收文後 

2 0日内，就說明二所列事項惠賜卓見，請 查 照 。

說 明 ：

一 、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辦理。

二 、 旨揭聲請解釋憲法案有下列問題待釐清：

(一） 廖曾鳳琴等人（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9年度訴字第1587號 

判決之原告及該判決附件一所示土地所有權人或其繼承人） 

所有如上開判決附件二所示土地，是否因屬捷運新店機廠

(小碧潭站）用地而被徵收？抑或因屬捷運新店機廠用地 

之田比鄰地區土地而被徵收？

(二) 捷運新店機廠聯合開發案有無將原新店機廠用地以外之其 

他毗鄰地劃入開發範圍？該聯合開發案有無將上開廖曾鳳 

琴等人所有上開土地納入開發範圍？

(三） 請就本件聲請釋憲之理由，提供意見、理由說明及相關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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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檢附本件聲請書、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722號及臺北 

高等行政法院99年度訴字第1587號判決影本各1份 。

正 本 ：臺北市政府 

副本•本院大法官書記處

郵 寄 ：臺北市政府 

電子傳遞：本院大法官書記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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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院秘書長

抄 本

發文方 式 ：電子交換（第 一 類 ，不加密）
槽 號: 

保存年限：

函

地 址 ：10048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 
124號

承辦人：廖敏婷
電 話 ：（02)23618577轉 195

受 文 者 ：内政部等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4年5月13曰 

發文字號：秘台大二字第1040013243號 

速 別 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 旨 ：為本院大法官審理廖曾鳳琴等9人聲請解釋憲法案，睛就說 

明二所列事項，儘速提供意見、理由說明及相關資料，請查

照 Q

說 明 ：

一 、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辦理。

二 、 旨揭聲請解釋憲法案有下列問題待釐清：

(一） 貴部80年1月2 4日 台 （8 0 ) 内地字第891630號函核准臺北 

市政府為興辦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新店線（臺北縣轄 

區）工 程 ，申請徵收土地及其土地改良物一案，究係區段 

徵 收 ，抑或非區段徵收之一般徵收？

(二） 現行大眾捷運法第7條第4項後段所規定「經協議不成者， 

得由主管機關依法報請徵收。」有關B比鄰地區土地之報請 

徵 收 ，其徵收係屬區段徵收抑或非區段徵收之一般徵收？

(三） 貴部92年5月2 日台内地字第0920060925號函核准臺北市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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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申請徵收臺北市文山區興隆段四小段199之6地號等六筆 

土 地 ，其徵收係屬區段徵收，抑或非區段徵收之一般徵收？

正 本 ：内政部 

副 本 ：本院大法官書記處

電子交換：内政部 

電子傳遞：本院大法官書記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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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 =
抄 本

發文方式：電子交換（第一類’不加密） 保存年限:

司 法 院 秘 書 長 函

地 址 ：10048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 
124號

承辦人：廖敏婷
電 話 ：（02)23618577轉 195

受 文 者 ：交通部等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4年5月13曰 

發文字號：秘台大二字第1040013249號 

速 別 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 件 ：

取 主 旨 ：為本院大法官審理廖曾鳳琴等9人聲請解釋憲法案，請就說 

明二所列事項，儘速提供意見、理由說明及相關資料，請查

照 。

說 明 ：

訂 一 、貴部102年11月2 7日交路字第1025015317號函敬悉。

二 、旨揭聲請案，仍有下列問題尚待釐清：

(一） 77年7月1 日公布之大眾捷運法第7條第3項後段規定「協議 

不 成 者 ，得徵收之」 ，所指之徵收是否為同條項之區段徵

.線 收或非區段徵收之一般徵收？其徵收係依何法為之？

(二） 主管機關依大眾捷運法第7條第1項 規 定 ，准許地方主管機 

關開發捷運系統毗鄰地區之土地（包括決定所開發毗鄰地 

區土地之範圍） ，是否須先舉行公聽會？若須舉行公聽會，

係由中央主管機關之貴部抑或地方主管機關召開？其法律 

依據為何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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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上開大眾捷運法第7條第3項後段規定協議不成者得徵收之， 

其徵收前，是否須先舉行公聽會？若須舉行公聽會，係由 

何機關負責舉行？其法律依據為何？

正 本 ：交通部 
副 本 ：本院大法官書記處

電子交換：交通部 

電子傳遞：本院大法官書記處

第2頁 共 2頁



保存年限

正 本

I 内 政 部 函

' 機關地址：10017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

' 聯 絡 人 ：鄭雅芳

1 電 話 ：02-23976709

! 傳 真 ：02-23566315

I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124號 電子信箱：moi5648@moi.gov.tw

I 受 文 者 ：司法院秘書長

j 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4年5月2 5日 

^  發文字號：台内地字第10404175餌號 

I 速 別 ：普通件 ‘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! 附 件 ：如說明二

主 旨 ：有關貴秘書長函為大院大法官審理廖曾鳳琴等9人聲請解 

釋 憲 法 案 ，請 本 部 就 相 關 事 項 ，儘 速 提 供 意 見 、理由說 

1 明及相關資料1案 ，復 請 查 照 。

I 說 明 ：

1 一 、復貴秘書長104年5月13日秘台大二字第1040013243號 函 。 

,  二 、謹針對貴秘書長所詢事項說明如下：

〇T (一 )臺北市政府為興辦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新店線

I (改制 前 臺 北 縣 轄 區 ）工 程 ，申請徵收土地及土地改

J 良 物 ，經本部80年1月2 4 日 台 （8 0 ) 内地字第891630號

I 函 核 准 徵 收 ，依徵收土地計晝書第4項 記 載 ，興辦事業

1 之 法 令 依 據 為 「土地法第208條第 2款 」 ，故前開徵收

案 係 屬 一 般 徵 收 ，檢附本部前開函及徵收土地計晝書 

I 影本1份 供 參 。

1%  (二 )至有關現行大眾捷運法第 7條第4項 後 段 所 規 定 「經協

"| 議 不 成 者 ，得 由 主 管 機 關 依 法 報 請 徵 收 。」有關毗鄰

! 地 區 土 地 之 報 請 徵 收 ，其徵收係屬區段徵收抑或非區

j 段徵收之一般徵收1節 ，因事涉該條文之立法意旨及個

I 案 事 實審認，宜由該法之主管機關交通部說明。

i (三 )臺北市政府為辦理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新店線萬

| 隆 站 工 程 ，申 請 徵 收 土 地 ，經本部92年 5月2 日台内地

I 字第0920060925號 函 核 准 徵 收 ，依徵收土地計晝書第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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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記 載 ，興辦事業之法令依據為「土地徵收條例第3條 

第2款 」 ，故該徵收案係屬一般徵收，檢附本部前開函 

及徵收土地計晝書影本1份 供 參 。

正 本 ：司法院秘書長 

副 本 ：交通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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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

10048
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124號

受 文 者 ：司法院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4年6月1曰 

發文字號：府捷聯字第10408054400號 

速 別 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 件 ：79年4月13日變更都市計晝部分書圖

I

主 旨 ：有關大院秘書長函為大法官審理廖曾鳳琴等聲請解釋蕙法案 

, 囑詢待釐清問題及就聲請釋蕙之理由，提 供意見、理由說明

及相關資料乙事，復 請卓參。

i 說 明 ：

一 、復大院秘書長104年4月2 9日秘台大二字第1040011687號 函 。 

tr 二 、關於大院秘書長函囑廖曾鳳琴聲請解釋蕙法案待釐清問題， 

分別說明如下：

(一）有 關 「廖曾鳳琴等人（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9年度訴字第 

1587號判決原告及該判決附件一所示土地所有權人或其繼 

承人）所有如上開判決附件二所示土地，是否因屬捷運新 

店 機 廠 （小碧潭站）用地而被徵收？抑或因屬捷運新店機 

線 廠用地之邮b鄰地區土地而被徵收？」一 節 ：

1 、查前述判決所附附件二之捷運新店線小碧潭站原地主原 

地清冊所列 也號土地非位於本案捷運系統

用地及開發範圍内，本府亦未徵收此筆土地，應與本案 

無 關 ；另其餘所列原地號土地皆位於 79年4月1 3日發布 

實 施 之 「變更新店都市計晝（部分住宅區、商 業 區 、農 

業 區 、機關用地、公園用地、自來水用地及綠地為捷運 

系統用地及道路用地）」案 ，確因屬原捷運新店機廠用

檔 號 ： 
保存年限：

函

地 址 ：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 
承辦人：陳文欣 
電 話 ：25215550#857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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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而被徵收，非因屬ro比鄰地區土地而被徵收。

(二） 關 於 「捷運新店機廠聯合開發案有無將原新店機廠用地以 

外之其他毗鄰地劃入開發範圍？該聯合開發案有無將上開 

廖曾鳳琴等人所有上開土地納入開發範圍？」一 節 ：

1 、 依據88年4月9 日實施之「臺北都會區大眾運系統新店線 

新 店 機 廠 （捷 十 七 、捷 十 八 、捷十九）基地聯合開發計 

晝」及上開 79年4月13日發布實施之變更新店都市計晝， 

本案原聯合開發範圍皆為捷運系統用地，並無原新店機 

廠捷運系統用地以外之其他毗鄰地劃入開發範圍。

2 、 至 於 ，本聯合開發案依前述聯合開發計晝及都市計晝，

廖曾鳳琴等所有判決書所附附件二所示原地號土地，除 

前述 地號土地非位於開發用地範圍，餘皆位於本

案原聯合開發範圍内。

(三） 關 於 「請就本聲請釋憲案之理由，提供意見、理由說明及 

相關資料」一 節 ：

1 、 經 查 ，就本聲請釋憲案所爭議之大眾捷運法（77. 7.1版 ） 

第7條第1項及第3項 規 定 、大眾捷運系統土地聯合開發 

辦 法 （79. 2. 25版 ）第9條第 1項 規 定 ，本府並非法令之 

制 定 機 關 ，僅為認定事實、適用法令之執行機關，對其 

他機關所制定之法令表示意見，恐非適宜，合先敘明。

2 、 況 且 ，本府於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722號行政訴 

訟 審 理 中 ，已提出答辯意見，表示大眾捷運法（77. 7. 1 

版 ）第7條第1項及第3項 規 定 、大眾捷運系統土地聯合 

開 發 辦 法 （79. 2. 25版 ）第9條第 1項 規 定 ，應未違反蕙 

法對人民財產權之保障、比例原則及授權明確性原則， 

並業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9年度訴字第1587號 判 決 、最 

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722號 判 決 （本案訴訟）及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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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行政法院102年度裁字第20號 裁 定 （再審程序）認定 

在 案 ，茲臚列相關判決理由如下，謹 供 卓 參 ：

( 1 )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9年度訴字第1587號判決理由第七、 

(一 ）3段 ：「" < 1 )依行為時大眾捷運法（77年7月1 

曰制定公布）第7條 規 定 ：「（第1項 ）為有效利用土 

地 資 源 ，促進地區發展，地方主管機關得自行開發或 

與 私 人 、團體聯合開發大眾捷運系統場、站與路線之 

土地及毗鄰地區之土地。 （第2項 ）聯合開發用地作 

多目標使用者，得調整當地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或區 

域土地使用管制。 （第3項 ）聯合開發用地得以市地 

重劃或區段徵收方式取得。協議不成者，得徵收之。 

(第4項）聯合開發辦法，由交通部會同内政部定之。」 

依前開規定授權，79年2月1 5日交通部、内政部會同 

訂定發布大眾捷運系統土地聯合開發辦法（下稱聯合 

開發辦法）第9條 規 定 ： 「聯合開發之用地取得以協 

議 為 原 則 ，協議二次不成者，得由該主管機關依法報 

請徵收或依市地重劃、區段徵收方式辦理。……」 。 （ 

2)按 「人民之財產權應受國家保障，惟國家因公用需 

要得依法限制人民土地所有權或取得人民之土地，此 

觀蕙法第23條及第143條第1項之規定自明。徵收私有 

土 地 ，給予相當補償，即為達成公用需要手段之一種， 

而徵收土地之要件及程序，憲法並未規定，係委由法 

律予以規範，此亦有蕙法第108條第1項第14款可資依 

據 。…… 」 「…… 都市計晝一經公告確定，即發生規 

範之效力。除法律別有規定外，各級政府所為土地之 

使用或徵收，自應符合已確定之都市計晝，若為增進 

公共利益之需要，固得徵收都市計晝區域内之土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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惟因其涉及對人民財產權之剝奪，應嚴守法定徵收土 

地之要件、踐行其程序，並遵照都市計晝法之相關規 

定 。」此有司法院釋字第409號 、第513號解釋可資參 

照 。興辦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，為交通事業，具公益 

性 、正當性及必要性，為加強都市運輸效能，改善生 

活 環 境 ，促進大眾捷運系統健全發展，以增進公共福 

利 ，故制定大眾捷運法，以作為大眾捷運系統之規劃、 

建 設 、營 運 、監督及安全等事項之依據。而大眾捷運 

之 規 劃 ，為發揮實效，須合併考量地理條件、人口分反 

布 、生態環境、土地之利用計晝及其發展、社會及經 

濟 活 動 、都市運輸發展趨勢、運輸系統之整合發展等 

因 素 ，而開發大眾捷運系統場、站與路線之土地及毗 

鄰地區之土地，係為有效利用土地資源，促進地區發 

展 ，實現都市計晝，自難謂其無公益性及必要性，是 

行為時大眾捷運法第6 條規定大眾捷運系統需用土地， 

得依法徵收之規定，核屬國家因公用需要或促進公共 

利 益 ，依法限制人民土地所有權或取得人民之土地，

尚難認違反蕙法第15條對人民財產權之保障而屬違憲。

且同法第 7條規定就大眾捷運系統場、站與路線之土 

地及w比鄰地區之土地，得由地方主管機關自行開發或 

與 私 人 、團體聯合開發，及聯合開發用地得以市地重 

劃 、區段徵收、或協議不成後徵收之方式取得，除採 

取多種土地取得方式可供主管機關裁量運用外，並授 

權交通部及内政部訂定聯合開發辦法，納入含土地所 

有權人或其他私人、團體為開發投資人，使其等有得 

參與聯合開發並分配開發利益之機會，此 項 規 定 ，以 

不同用地取得方式，取代徵收單一方法，作為斟酌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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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之公益與土地所有權人私益之衡量方式，核亦與蕙 

法第23條之比例原則無違。（3)至於聯合開發辦法係 

依行為時大眾捷運法第 7條第4項授權訂定，該辦法第 

9條主要係規定聯合開發用地之協議次數，行為時大 

眾捷運法第7 條第3 項固規定聯合開發用地得以市地 

重劃或徵收方式取得。協議不成者，得 徵 收 之 。惟就 

協議次數則未予明定，為使主管機關執行有所依循， 

避免因協議無謂延遲，故聯合開發辦法就此技術性、 

細節性事項而為規定，核無違授權明確性原則，且其 

為予土地所有權人合理考慮時間，而訂明須經二次協 

議 ，亦無不符規範目的之處，從 而 ，原告主張聯合開 

發辦法違反授權明確性原則，應屬無效云云，亦難憑 

採 。」

( 2 ) 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722號判決理由第五、 （ 

二 ） （三 ）段 ：「又依大眾捷運法第6條 、第7條及司 

法院釋字第 513號 解 釋 意 旨 ，可知興辦都會區大眾捷 

運 系 統 ，為交通事業，具公益性、正當性及必要性， 

為加強都市運輸效能，改善生活環境，促進大眾捷運 

系統健全發展，以增進公共福利，而大眾捷運之規劃， 

為發揮實效，須合併考量地理條件、人口分布、生態 

環 境 、土地之利用計晝及其發展、社會及經濟活動、 

都市運輸發展趨勢、運輸系統之整合發展等因素，由 

地方主管機關與私人聯合開發大眾捷運系統場、站與 

路線之土地及田比鄰地區之土地，使為有效利用土地資 

源 ，促進地區發展，實現都市計晝，自難謂其無公益 

性及必要性，自尚難認違反蕙法第15條對人民財產權 

之保障及蕙法第23條之比例原則，因而原判決以被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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訴人徵收系爭土地及以採徵收與聯合雙軌開發方式為 

之 ，尚非無效，即無上訴意旨所主張系爭徵收處分有 

明顯重大瑕疵或有違憲法第15條對人民財產之保障、

第16條對人民訴訟權保障及第23條比例原則規定之無 

效 情 事 。 （三 ）…另本件就聯合開發之協議程序，除 

於系爭土地徵收前之80年1月1 9日辦理聯合開發說明 

會 ；徵收後復於80年3月2 8日 、80年7月2 3日辦理聯合 

開發第1次 、第2次 協 議 會 ；再於80年11月7 日到81年9 

月3 0日間辦理9次聯合開發研商會、說明會及座談會 

等 情 ，業據參加人臺北市政府提出各該會議紀錄供參， 

會議中並多次提出聯合開發強度與分配方式資料、聯 

合開發契約書、契約書簽訂應備之文件一覽表，並於 

會議中說明解釋（見本件參加人於原審所提各次會議 

通知檢附i也主（捷19)之聯合開發資料整理卷） ，則被 

， 上訴人主張參加人確有進行聯合開發之協議，尚 屬 j丨:: 

採 ，自無上訴人所主張本件聯合開發用地之取得未^yi'名 

協議即予徵收之情事。

3 、再 者 ，為取得或使用聯合開發計晝土地，須先完成都市 

計晝法之法定變更程序，以劃定計晝範圍及決定管制内 

容 ，本件歷經公開展覽暨各級都市計晝委員會審議後，

改制前臺北縣政府自 79年4月13日起發布實施之變更新 

店都市計晝案，除有計劃圖示計晝範圍外，土地使用管 

制明定：「一 、捷運系統用地係供捷運車站、轉乘設施、 

停 車 場 、路 線 （軌道）及其相關設施之使用。並得依大 

眾捷運法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聯合開發… 。二 、若土地 

所有權人同意將其土地供捷運設施使用時，可仍維持原 

都市計畫分區使用，供捷運設施使用之部分免計樓地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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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積… 。」 （如附件） 。又大眾捷運系統土地聯合開發 

辦法第3條不但規定土地所有權人有選擇參與聯合開發 

之 權 利 ，同辦法第12條更明定土地所有權人具有優先資 

格擔任開發投資人，唯有參與聯合開發之土地所有權人 

均無意願投資，始得對外公告徵求其他人投資，是 以 ， 

並無所謂無限擴張徵收範圍、政府發動徵收之目的已非 

交通建設、係與其他私人（財圑）進行聯合開發，而將 

原土地所有權人排除在外或徵收土地未做公共事業使用 

情 事 ，併予澄清。

正 本 ：司法院 
副 本 ：

市長村文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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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 通 部 函

保存年限：

地址：10052臺北市仁愛路1段50號 

傳 真 ：（02)2349-9887 

聯絡人：邱傑閔 

聯絡電話：（02)2349-2169 

電子郵件：chieh@motc.gov. tw

受文者：司法院秘書長

發文曰期：中華民國104年8月7曰 

發文字號：交路字第1040021662號 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（500000000FUXO0000_l040021662-0-0, docx)

主 旨 ：有關大院大法官審理廖曾鳳琴等9人聲請釋憲案，涉大眾 

捷運法第7條相關規定說明，詳如附件，請查照。

說 明 ：復貴秘書長104年5月13日秘台大二字第1040013249號 函 。

正 本 ：司法院秘書長

副本：向政部、臺北市政府、本部總務司、法規委員會、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（以上

均含附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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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法官審理廖曾鳳琴等9 人聲請釋憲，涉大眾捷運法

第 7 條相關規定說明

一 、 7 7 年 7 月 1 日公布之大眾捷運法第7 條 第 3 項後段規定

「協議不成者，得徵收之」，所指之徵收是否為同條項之 

區段徵收或非區段徵收之一般徵收？其徵收係依何法為

之 ？

說 明 ：

(一) 本案經查當時立法院審查會新增大眾捷運法第 7 條第 

3 項立法理由「現行法令所定得辦理市地重劃、區段徵 

收之事項均與聯合開發有別，難以援用」及 「為顧及 

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之無法達成，爰 增 加 『協議不成 

者得徵收之』之規定」（立法院公報第 7 7卷 第 4 6期院 

會紀錄第 3 5 頁 、第 3 6 頁 、第 4 3 頁），是 以 ，所稱徵 

收非同條項之區段徵收。

(二) 至於徵收所依據之法源，參考行政院當時函請立法院 

審議時所送草案第 6 條 說 明 ，係指立法當時有效之土 

地 法 、都市計晝法等有關法律。（參立法院第1 屆 第 80 

會期第4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1429號政府提案 

第 32 1 0號）

二 、 主管機關依大眾捷運法第7 條 第 1 項 規 定 ，准許地方主 

管機關開發捷運系統毗鄰地區之土地（包括決定所開發 

毗鄰地區土地之範圍），是否須先舉行公聽會？若須舉行 

公 聽 會 ，係由中央主管機關之本部抑或地方主管機關召  

開 ？其法律依據為何？

說 明 ：

(一） 大眾捷運法第 7 條 第 1 項 ，准許地方主管機關開發 

捷運系統毗鄰地區之土地，該法並未規範須舉行公

聽 會 。

(二） 惟 8 6 年 5 月 9 日修正公布之大眾捷運法第1 0條 ，



為 使 各 方 意 見 能 充 分 表 達 ，並作為規劃評估之參 

考 ，爰參照都市計晝法第19條之立法精神增訂同條 

第 2 項 「辦理大眾捷運系統規劃時，主管機關或民 

間應召開公聽會，公開徵求意見」規 定 ，至此主管 

機關或民間辦理大眾捷運系統規劃時應召開公聽 

會 。

三 '上開大眾捷運法第 7 條 第 3 項後段規定協議不成者得徵 

收 之 ，其 徵 收 前 ，是否須先舉行公聽會？若須舉行公聽 

會 ，係由何機關負責舉行？其法律依據為何？

說 明 ：

大眾捷運法第 7 條 第 3 項後段規定協議不成得徵收 

之 ，其徵收前是否先行公聽會乙節，經 查 7 7 年 7 月 

1 日公布大眾捷運法並無公聽會相關規定，另依内政 

部 1 0 4年 6 月 1 1 日台内地字第1041305025號函說 

明 ：「大眾捷運法於 7 7年 7 月 1 日公布施行時，土地 

徵收係依土地法之規定辦理，查該法並無舉行公聽會 

之相關規定，迄 至 8 9 年 2 月 2 日土地徵收條例公布 

施 行 ，該條例第 1 0條始有舉行公聽會之規定」。



抄 本

發文方式：電子交換（第一類，不加密）

司法院秘書長

檔 號 ： 

保存年限_

函

地 址 ：10048台北市重慶南路1段124號 
電話：（02)2361-8577轉 196

受 文 者 ：交通部等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3年11月3 日 

發文字號：秘台大二字第1030030456號 

速 別 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聲請書影本1件=

裝 主 旨 ：為本院大法官審理鄭耀南聲請釋蕙案，請於函到3 0日内，就 

說明二所列事項詳予說明，並檢附相關資料惠復，請 查 照 。

說 明 ：

一 、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辦理。

二 、 亟待說明事項如下：

訂 (一）民國90年5月3 0曰修正公布之大眾捷運法第7條 （下稱系爭

規定）第1項之立法目的為何？該 項 規 定 將 「毗鄰地區之 

土地」納入之理由為何？系爭規定第2項對於毗鄰地區土 

地有所定義，惟實務如何操作及決定邮b鄰地區土地之範圍 

大 小 ，有無相關規範？

(二） 系爭規定第4項規定之立法目的為何？該項規定將毗鄰地

^ 區辦理開發所需之土地納入，並 規 定 「……經協議不成者，

得由主管機關依法報請徵收。」有無牴觸比例原則之虞？ 

請分別就適當性、必要性及狹義比例層面詳予說明。

(三） 系爭規定第4項可否單獨成為徵收之依據？如對於大眾捷 

運系統路線、場 、站及其毗鄰地區辦理開發所需之土地進 

行 徵 收 ，究係依據土地徵收條例抑或其他法律為之？又本 

件聲請案之原因案件，進行徵收所依據之法律為何？

(四） 如為建設大眾捷運系統路線（含 場 、站等設施）進行徵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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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徵收程序為何？各徵收階段所應審核之内察、法條依據 

為何？請詳加說明。

(五）就上開說明，如涉及現行法令或函釋，請一併為必要之記 

載與說明。

三 、併附聲請書影本1件 ，請 卓 參 。

正 本 ：交通部、臺北市政府 
副本：本院大法官書記處

電子交換：交通部、臺北市政府 

電子傳遞：本院大法官書記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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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 北 市 政 府 函

檔 號 ： 
保存年限：

10048
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124號

受文者••司法院秘書長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3年12月4日
發文字號：府捷聯字第103142243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附表清冊

主 旨 ：關於貴院秘書長囑請本府就「司法院大法官審理鄭耀南聲

請釋憲案」詳予說明並檢附相關資料一事，請 查 照 。

說 明 ：

一 、 復 貴 院 秘 書 長 103年11月3 日秘台大二字第1030030456號 函 。

二 、 旨揭事宜本府說明如下：

(一 )都市計晝作業：

1 、 依據 77年7月1 日公布之大眾捷運法（以下簡稱大捷法） 

第7條第2項 「聯合開發用地作多目標使用者，得調整當 

地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或區域土地使用管制。」

2 、 本府為興辦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新店線工程所需， 

78年11月2 9日 以 （7 8 )府工二字第379041號公告發布實 

施 「配合捷運系統新店線工程變更沿線土地為交通用地 

計晝案」 ，並自民國78年11月3 0日零時起生效。 （詳附 

件1)

3 、 上述都市計晝變更程序中，都市計晝委員會採納鄭耀南 

君 （以下簡稱鄭君）等土地所有權人之意見，明定該毗 

鄰地必須配合交通用地一併興建，以避免土地無法充分 

利 用 。都市計晝書略以：柒 、經本市計晝委員會 78年6

月2 7日第372次委員會議審議決議：....三 、伍 、 「其

他 」爛 增 列 四 、：「四 、 段 小 段  、 、 、

地址•• 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
承辦人：何啟誠
電話：02-25215550#8532
傳真：02-25217639
蚩子信箱：ccho@trts. dorts.gov. 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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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 、 、 、 、 、 地號之土地未來

改建時應配合交6 、交7用地一併興建」 。 （同附件1)

4 、都市計畫法第26條 規 定 「都市計晝經發布實施後，不得 

隨時任意變更。」 ，本府遵守都市計晝規範’ 82年9月 

2 5曰公告本開發案聯合開發計晝書，採一併開發興建方 

式辦理。

(二）用地取得作業：

1 、 依 79年2月19日交通部與内政部會銜公布之大眾捷運系 

統土地聯合開發辦法（以下簡稱土開辦法）第9條 「聯 

合開發之用地取得以協議為原則，協議二次不成者，得

. 由該主管機關依法報請徵收或依市地重劃、區段徵收方 

式辦理。

2 、 經都市計畫劃定之交 6 、交7用 地 ，計有文山區 段|

小段 、 、 、 、| - 、 、

、 、 、 及 等12筆 土 地 ，面積計780

iri ; 鄭君持有 、 、 地號等3筆 土 地 ，面積

計191m 2。依都市計晝應配合交 6 、交7用地一併興建之

田比鄰土地，計有同小段 、___、 、 、 、

、 、 、 、 、 、 、 等 13

筆 土 地 ，面積計 ；鄭君持有 、 '

地號等3筆土地，面積計 。實際請照面積為 。

3 、 鄭君79年3月2 4日來函詢問，其座落於交7用地範圍内之

|段小段 、 、 、 、 地 號 土 地 ，如

何 使 用 。本府捷運工程局（以下簡稱捷運局 .）79年4月 

19曰函復，近期將召開協議會，協商交6 、交7及相關田比 

鄰土地辦理聯合開發事宜，若屬開發用地，經協議二次 

不 成 者 ，得報請徵收；交7用地範圍外屬都市計畫須配 

合一併改建而不參與開發者，在本開發案未完成前，仍 

無法單獨處理建築。 （詳附件2)

第2頁 共 8頁



- 4 、捷運局 79年4月2 1日召開本開發案第一次用地協議會， 

會中莊鍚邦先生發言表示：「本人代表鄭耀南、劉育仁 

先生表明本站所屬土地願意參與聯合開發，…」 （紀錄 

詳附件3 ) 及79年8月14日召開第二次用地協議會（詳附 

件4 ) 。

5 、鄭君同意參與開發，持有之3筆交通用地，80年6月1 0曰 

與本府簽訂「大眾捷運系統土地聯合開發契約書」 （以 

下簡稱土地契約書） ；持有之3筆毗鄰土地，80年12月 

3 0曰與本府簽訂土地契約書。為利本開發案進行，此期 

間 ，捷運局分別於80年6月2 7日 、同年10月1 9日及11月 

1 9日邀請土地所有權人就本開發案基本設計及與捷運工 

程之整合設計召開研商會議。 （詳附件5)

(三 )投資興建作業：

1 、 依 79年2月1 9日土開辦法第12條 「聯合開發用地部分為 

公 有 ，部分為私有或全部為私有時，其開發投資人依左 

列順序定之：一 、土地所有權人。二 、公告徵求其他私 

人 、團 體 。」

2 、 本府於82年9月2 5日公告實施本開發案聯合開發計晝後， 

依土開辦辦理徵求投資人，鄭君以地主身分申請優先投 

資 ，83年4月1 8日提出投資建議書等，並覓得漢洋建設 

股份有限公司為合作聯營人，經執行機關臺北大眾捷運 

股份有限公司審核，83年12月3 1日通知鄭君本開發案審 

定 條 件 （詳附件6 ) ，並限期於84年1月3 0曰前表示同意 

與 否 ，及應提出預估開發經費總額以利計算履約保證金， 

但鄭君於84年3月8 日才發函同意審定條件（詳附件7 ) ， 

於84年4月1 1日才提出預估開發經費總額，經執行機關 

限期鄭君應於84年5月2 3日前簽訂投資契約書，鄭君卻 

就已同意之審定條件提出意見，至85年3月1 日始與本府 

簽訂投資契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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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、 鄭君取得投資人地位，依其與本府簽訂之投資契約書， 

負有完成權益分配協商及投資興建聯合開發大樓等義務， 

惟鄭君自87年起遲遲無法與其他地主（除鄭君持有之土 

地 外 ，私地主合計19人）完成權益分配協商，本府於88 

年3月4 日 、5月24日 、11月1 5日召開協調會後仍無法達 

成 協 議 （詳附件8 ) ，鄭君後續將本案交付仲裁及民事 

撤銷仲裁訴訟等，導致本開發迄91年4月1 2曰始完成權 

益分配協議，93年4月7 日取得建照，並於96年7月3 0曰 

取得使用執照。

4 、 本基地開發完成後依使用分區整併為文山區 段 小

.段 地號(原 段 、 、 、 、

等5筆 ，交6用地）、 段小殺  t也號(原 段

、 、 、 、 、 、 等7筆 ，交7用

地）、 段 h  I地號（原 | 段 、 、 、

等13筆及新增I 等2筆 ，住四用地）

即保留原交6 、交7及田比鄰地之原則。

(四）鄭君參與開發之6筆土地，90年間因違反土地契約書約定，/:_切

本府依約辦理徵收。說明如下：
I ■' ''■] > 7 I

1 、依據土地契約書第12條第3款 約 定 「乙方提供土地於完 

成第八條第三項所有權移轉登記前如有任何預告登記（ 

第八條第一項之預告登記除外） 、查 封 、假 扣 押 、假處 

分 、破產登記或其他依法律所為禁止處分之登記等，未 

於發生後十日内通知曱方，或未能於曱方所訂期限内塗 

銷登記時，曱方得徵收乙方提供土地之全部或一部，並 

解除本契約。其徵收之土地補償費如超出依照該線捷運 

系統工程用地徵收當期（78年7月1 日）政府舉辦公共工 

程徵收補償標準計算之土地補償費時，其超出部分應返 

還曱方，由該管市縣地政機關於發放補償金時代為扣抵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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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方不得異議或主張任何權利。」

2 、 上開案件係為使違約以致土地契約書解除者與當初未簽 

訂土地契約書而遭徵收之土地所有權人，為相同之處理， 

而不致造成違約者，反較78年被徵收者領取較多之地價 

補 償 價 款 ，以符合公平合理原則。且經内政部82年11月 

1 9日台（82)内地字第8214108號 函 所 示 ： 「如土地所有 

權人違約或因故須解約，該府需以徵收方式取得該土地 

時 ，因跨越年度而與該線捷運系統工程用地之徵收年度 

不同所增加之土地補償費應返還該府，並可由該管市縣 

地政機關於發放補償金時代為扣抵。」 （詳附件9)

3 、 鄭君簽約參與開發之 6筆 土 地 ，經債權人泛亞銀行於90 

年6月2 2日聲請假扣押強制執行。本府依土地契約書第 

12條第3款 約 定 ，於90年7月2 7日催告鄭君應於2個月内 

塗銷假扣押登記，其後並分別於90年8月3 0日 、90年10 

月9 日 、90年10月2 3日多次催辦（詳附件1 0 ) ，惟鄭君 

均未配合塗銷假扣押，本局乃分別於91年 7月2 3日 、91 

年10月29日辦理徵收前協議價購，雖協議不成，但本局 

仍再次於92年1月1 7日及92年1月2 3日催請鄭君辦理塗銷 

事 宜 （同附件1 0 ) ，惟鄭君仍未配合處理，故本府遲至 

92年3月1 9日方報請内政部准予徵收（詳附件1 1 ) ，内 

政部並於92年5月2 日核准徵收（詳附件1 2 ) 。鄭君於92 

年6月12日及6月1 6日提送陳情函及異議函並檢附臺灣臺 

北地方法院92年5月2 9日撤銷假扣押民事裁定書（詳附 

件 1 3 ) ，本 府 分 別 以 9 2年 6 月 2 5 日 府 捷 五 字 第  

09215649200號函及92年7月2 日府捷五字第09215801800 

號函函覆已於92年6月3 日公告徵收並函告鄭君在案，所 

請准免徵收一節，歉難辦理。

4 、 鄭君土地地價補償，依土地契約書約定，以78年7月1 日 

公告土地現值核計。與本開發案原提供土地參與開發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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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與本府簽訂土地契約書之土地所有權人羅清秀君，83 

年因故同意撤銷土地契約書，本府亦核准以78年7月1 曰 

公告現值協議價購，倶為一致 。 （詳附件14)

5 、鄭君因不服土地徵收事件，92年7月2 9日依行政救濟程 

序 提 起 訴 願 ，繼之提起行政訴訟，案經最高行政法院 

102年10月11日102年度裁字第1533號 裁 定 「再審之訴駁 

回」 ，確定終局裁判。

(五）大眾捷運法第7條第1項及第4項立法目的、適當性及必 

性等之回復說明，因非本府權責，建請由制訂機關交通名 

統籌回復。另 有 關 「… ，系爭規定第2項對於毗鄰地區土 

地有所定義，惟實務如何操作及決定®比鄰地區土地之範圍 

大 小 ，有無相關規範？」一 節 ：

1 、捷運局80年12月11日召開「研商台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 

統用地毗鄰土地劃定聯合開發用地作業原則草案」 ，會 

中針對本案制定之原因為一、都市計晝變更時，都市計 

晝說明書規定毗鄰土地需配合捷運設施一併興建，若經 

劃定為聯合開發範圍，而地主不願參與聯合開發時之處 

理 依 據 。二 、毗鄰土地申請參與聯合開發並經相關程序 

核定範圍且簽約後地主卻因故不願參加聯合開發時之處 

理 依 據 。三 、毗鄰土地參與聯合開發，但少數地主對合 

法公平之利益分配仍不滿，而執意不願參與聯合開發時 

之處理依據。另針對毗鄰土地劃定聯合開發用地之應備 

條件亦明定「毗鄰土地辦理聯合開發須有毗鄰土地所有 

權人過半數及其所有部分之土地面積合計過半數之同意， 

但其所有部分之土地面積合計逾三分之二者，其人數不 

予 計 算 。」 ，而捷運局後續於81年1月1 9日簽奉市府核 

准 「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用地毗鄰土地劃定為聯合開發 

用地作業原則」 ，並定義毗鄰地劃定範圍為： 「1.因 

捷運設施用地變更都市計晝案中，依都市計晝說明書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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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併 興 建 者 。2 .因捷運設施劃設交通用地或捷運系統 

用地而造成所剩土地畸零地或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。3. 

因捷運設施劃設交通用地或捷運系統用地為相同之所有 

權人之毗鄰土地者。4.可促成聯合開發基地規劃之完 

整性及擴大基地規模，有助於都市規劃設計、增加開發 

效 益 ，對提供公共開發空間、增進市容觀瞻交通環境顯 

有助益者。」 ，惟該作業原則自訂頒以來並無相關開發 

案之申請適用，且大捷法第7條條文業於93年5月1 2曰修 

正發布實施，其中規定開發用地之取得將全部變更為公 

有土地以由主管機關主導辦理開發事宜，故已排除私有 

.土地與本府簽約參與土地開發之機制，故於95年7月28 

曰廢止該作業原則。

2 、89年10月2 日交通部與内政部會銜修正發布之「大眾捷 

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」 ，增訂毗鄰地之劃設原則，並納 

入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之立法精神，增訂第6條第2款 

為 「前項開發範圍之劃定應有其毗鄰地區土地範圍内經 

地政機關登記之土地及建物所有人均超過半數，並其所 

有 i 地總面積及建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半數之同意； 

但其所有之土地總面積及建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三分 

之 二 者 ，其所有人數不予計算。」 ，惟依99年1月1 5曰 

交通部與内政部會銜發布之修法說明「配合大眾捷運法 

第七條内容修正，開發用地由主管機關依有償撥用、協 

議 價 購 、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方式全部取得並變更為公 

有 土 地 ，以主導辦理站凑、拿'宜，故蘭發範圍之擬楚刪除 

由土地所有人擬定之相關規定。」

(六）有 關 「如為建設大眾捷運系統路線（含 場 、站等設施）進 

行 徵 收 ，則徵收程序為何？各徵收階段所應審核之内容、 

法條依據為何?請詳加說明。」一 節 ：

1 、依土地徵收條例第11條 規 定 ：「… ，應先與所有權人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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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；所有權人拒絕參與協議或經 

開會未能達成協議且無法以其他方式取得者，始得依本 

條例申請徵收。…」 。

2 、大眾捷運系統需用之土地，經都市計晝使用分區變更為 

交通用地或捷運系統用地，並於完成都市計晝樁位測釘、 

檢 測 、公告期滿，以及土地逕為分割、分筆登記後，捷 

運局即依上開規定，先向轄區地政事務所申請地籍資料， 

確認土地面積、所有權人及補償金額後，即通知土地所 

有權人協議價購，協議不成後再檢具徵收計劃書（含徵 

收土地圖冊或土地改良物清冊及土地使用計劃圖）報請 

.内政部准予徵收，依土地徵收條例第3條第2項 、都市計 

晝法第48條 、第83條及大眾捷運法第 6條規定辦理徵收 

事 宜 。

正 本 ：司法院秘書長

副本：交通部（含附件） 、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

*長部龍歧

捷運工^局長蔡輝昇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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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： 
保存年限：

交 通 部 函

地 址 ：10052臺北市仁愛路1段50號 

傳 真 ：（02)2349-9887 

聯絡人：邱傑閔 

聯絡電話：（02)2349-2169 

電子郵件：chieh@motc. gov. tw

受文者：司法院秘書長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3年12月25曰

發文字號：交路字第1035015759號

速 別 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 說 明 五 （請至http://odmdoc.motc. gov. tw 下載，通行碼：2267752548)

主 旨 ：有關大院大法官為審理鄭耀南聲請釋憲，請本部就所列事 

項說明乙案，復如說明，請鑒察。

說 明 ：

一 、 復貴秘書長103年11月3 日秘台大二字第1030030456號 函 。

二 、 有關來函說明二、（一）前 段 「民國90年5月3 0日修正公 

布之大眾捷運法第7條第1項之立法目的為何？該項規定將

『田比鄰地區之土地』納入之理由為何？」乙節，查90年未 

修正大眾捷運法第7條第1項條文，爰依77年7月1日公布施 

行之大眾捷運法第7條第1項 「為有效利用土地資源，促進 

地區發展，地方主管機關得自行開發或與私人、團體聯合 

開發大眾捷運系統場、站與路線之土地及毗鄰地區之土地 

。」 ，其立法目的乃係「為有效利用土地資源，促進地區 

發展並利大眾捷運系統建設經費之取得，爰明定地方主管 

機關得自行開發或與私人、團體聯合開發大眾捷運系統場 

、站 、路線之土地。」及 「®比鄰大眾捷運系統場站、路線 

之私人土地，則需依有關法律或商請該土地所有權人聯合 

開 發 。」 ，復於86年5月28日修正公布施行第7條第1項規定

苐1頁 ，共3頁 *G010335956*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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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 「為有效利用土地資源，促進地區發展，主管機關得自 

行或與私人、團體聯合辦理大眾捷運系統路線、場 、站土 

地及其毗鄰地區土地之開發。」 ，其修正理由係為「配合 

修正條文第十三條由中央主管機關統籌辦理大眾捷運系統 

建設之規定，現行條文第一項『地方主管機關』修 正 為 『 

主管機關』」 。

三 、 有關來函說明二、（一）後 段 「系爭規定第2項對於毗鄰 

地區土地有所定義，惟實務如何操作及決定毗鄰地區土地 

之範圍大小，有無相關規範？」乙節，臺北市政府已於103 

年12月4 曰府捷聯字第10314224300號函復貴秘書長在案。

四 、 有關來函說明二、（二 ） 「系爭規定第4項規定立法目的 

? 該項規定將毗鄰地區辦理開發所需之土地納入，並規定 

「……經協議不成者，得由主管機關依法報請徵收。」有

無牴觸比例原則之虞？請分別就適當性、必要性及狹義比 

例層面詳予說明。」乙節，查90年未修正大眾捷運法第7條 

第4項條文，該條文係源於86年5月28日修正公布施行「大 

眾捷運系統路線、場 、站及其毗鄰地區辦理開發所需之土 

地 ，得依有償撥用、協議購買、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方式 

取得之；其依協議購買方式辦理者，主管機關應訂定優惠 

辦 法 ，經協議不成者，得由主管機關依法報請徵收」 ，其 

立法目的因當時有關開發用地取得之規定，不符實際作業 

需 要 ，爰參考平均地權條例第55條之2 、第60條之立法例 

，將當時大眾捷運法第7條第3項修正增訂為同條文第3 、4 

、5項 ，明確規定開發用地之取得方式及作業程序，以利適 

用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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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 、有關來函說明二、（三）及 （四）項 乙 節 ，檢附内政部10 

3年11月2 8日台内地字第1030610396號函供參，另臺北市 

政府亦於103年12月4 日府捷聯字第10314224300號函復貴秘 

書長在案。

正本：司法院秘書長

副本：内政部、臺北市政府、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、本部總務司、法規委員
會 _ _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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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院秘書長

抄 本

發文方式：電子交換（第 一類，不加密）

檔 號 ： 

保存年限：

函

地 址 ：10048台北市重慶南路1段124號 
電話：（02)2361-8577轉 196

受 文 者 ：内政部等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4年1月16曰 

發文字號：秘台大二字第1040001793號 

速 別 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 件 ：無

主 旨 ：為本院大法官審理鄭耀南聲請釋憲案，請於函到1 5日内，就 

說明二所述事項詳予說明，並檢附相關資料惠復。

說 明 =

一 、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辦理。

二 、 亟待說明事項如下：

(一） 民國90年5月3 0日修正公布之大眾捷運法第7條第4項 規 定 ： 

「大眾捷運系統路線、場 、站及其毗鄰地區辦理開發所需

之 土 地 ，得依……方式取得之；……經協議不成者，得由 

主管機關依法報請徵收。」可否單獨成為徵收之依據？

(二） 地方主管機關因大眾捷運系統路線、場 、站及其毗鄰地區 

辦理開發而需徵收毗鄰地區土地，報 請 貴 部 徵 收 時 ，相 

關審核組織及程序為何？有何相關法規規定？

(三） 如需徵收®比鄰地區土地，其徵收之範圍大小及必要性如何 

判 斷 ？徵收實務之標準及處理方式為何？

(四） 就上開事項，如涉及現行法令或函釋，請一併為必要之記 

載與說明。

正 本 ：内政部 

副本•本院大法官書記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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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交換：内政部

電子傳遞：本院大法官書記處



司法院秘書長

抄 本

發文方式：電子交 換 （第一類，不加密）

檔 號: 

保存年限：

函

地 址 ：10048台北市重慶南路1段124號 
電話：（02)2361-8577轉 196

受 文 者 ：交通部等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4年1月16曰 

發文字號：秘台大二字第1040001794號 

速 別 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無

裝 主 旨 ：為本院大法官審理鄭耀南聲請釋蕙案，請於函到1 5日内，就 

說明三所述事項詳予說明，並檢附相關資料惠復。

說 明 ：

一 、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辦理。

二 、 貴部103年12月2 5日交路字第1035015759號函已悉。

三 、 民國90年5月3 0日修正公布之大眾捷運法第7條第4項 規 定 ：
訂

J 「大眾捷運系統路線、場 、站及其毗鄰地區辦理開發所需之

土 地 ，得依……方式取得之；……經協議不成者，得由主管 

機關依法報請徵收。」該項規定將毗鄰地區土地納入得徵收 

之 範 圍 ，其理由為何？因涉及大眾捷運法第 7條相關規定有 

無違反比例原則之問題，爰請具體詳實說明。

線 正 本 ：交通部
副本：本院大法官書記處

電子交換：交通部 

電子傳遞：本院大法官書記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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擋 號 ：

保存年限：

内 政 部 函

地 址 ：10017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

聯絡人：游幸珊

聯絡電話：02-23566085

傳 真 ：02-23566315

電子信箱：moil501@moi.gov, tw

受文者：司法院秘書長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4年2月12曰 

發文字號：台内地字第1040401974號 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五（500000000FUXOOOOO_10404019740-l.pdf)

主 旨 ：有關大院大法官為審理鄭耀南聲請釋憲，請本部就所列事 

項說明1案 ，復如說明，請 查 照 。

說 明 ：

一 、 復貴秘書長104年1月1 6日秘台大二字第1040001793號 函 。
訂

二 、 有關90年5月3 0日修正公布之大眾捷運法（以下簡稱大捷法 

)第7條第4項規定，可否單獨成為徵收之依據1節 ，按89年 

2月2 日制定公布之土地徵收條例（以下簡稱土徵條例）第3

! 條 規 定 ，國家因公益需要，興辦國防等或「其他依法得徵
i

收土地」之事業，得徵收私有土地；茲查90年5月3 0日修正 

公布之大捷法第7條已明定：「為有效利用土地資源，促
：

I 進地區發展，主管機關得自行或與私人、團體聯合辦理大

| 眾捷運系統路線、場 、站土地及其毗鄰地區土地之開發。（

| 第1項）…… 大眾捷運系統路線、場 、站及其毗鄰地區辦理

開發所需之土地，……經協議不成者，得由主管機關依法 

報請徵收。」爱該規定得為徵收之依據。

I 三 '有關地方主管機關因大眾捷運系統路線、場 、站及其毗鄰 

地區開發而需徵收毗鄰地區土地，報請本部申請徵收時之

第1頁 | 共 2頁 *G010404702*
大法官書記處104/02/12

G010404702

mailto:moil501@moi.gov


審核組織及程序為何1節 ，依土徵條例第15條 規 定 ：「中 

央主管機關應設土地徵收審議委員會，審議土地徵收案件 

;其組織規程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」嗣本部依該條授權 

訂 定 「内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委員會組織規程」並設立委員 

會 ，經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之案件，嗣後由 

本部核准徵收及通知該管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辦理公告等 

程 序 。

四 、 有關徵收田比鄰地區土地，其徵收範圍之大小及必要性如何 

判 斷 ，徵收之標準及處理方式為何1節 ，查上開大捷法第7 

條第2項就毗鄰地區土地已有定義，至於徵收之大小及必 

要性將視興辦事業計晝内容而定；實務上將由需用土地人 

於徵收計晝書内說明其事業所需之範圍，並檢附有無妨礙 

都市計晝證明書及所有權人陳述意見等文件，經由本部土 

地徵收審議委員會綜合考量後，始作成是否准予徵收之處 

分 。

五 、 有關土地徵收程序，本部前以103年11月2 8日台内地字第1 

030610396號書函復交通部，並經該部以103年12月2 5日交 

路字第1035015759號函送貴秘書長在案，茲檢送土地徵收 

審議委員會組織規程1份供參。

正本：司法院秘書長

副 本 : 度 _ 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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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 ：

保存年限：

裝

線

交 通 部 函

地址：10052臺北市仁愛路1段50號 

傳 真 ：（02)2349-9887 

聯絡人：邱傑閔 

聯絡電話：（02)2349-2169 

電子郵件：chieh@motc. gov. tw

受文者：司法院秘書長

發文曰期：中華民國104年3月5曰 

發文字號：交路字第1040003647號 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 旨 ：有關大院為大法官審理鄭耀南聲請釋憲案，囑本部就所列 

事項說明乙案，復如說明，請鑒察。

說明

復貴秘書長104年1月1 6日秘台大二字第1040001794號 函 。

有關函詢90年5月3 0日修正公布之大眾捷運法第7條第4項 

規 定 ，毗鄰地區土地經協議不成得納入徵收範圍之理由， 

及有無違反比例原則之問題乙節，經查90年未修訂大眾捷 

運法第7條第4項條文，該條文係源於86年5月28日修訂公布 

實 施 「大眾捷運系統路線、場 、站及其毗鄰地區辦理開發 

所需之土地，得依有償撥用、協議購買、市地重劃或區段 

徵收方式取得之；其依協議購買方式辦理者，主管機關應 

訂定優惠辦法，經協議不成者，得由主管機關依法報請徵 

收」 ，其立法目的因當時有關開發用地取得之規定，不符 

實際作業需要，爰參考平均地權條例第55條之2 、第60條 

之立法例，將當時大眾捷運法第7條第3項修正增訂為同條 

文第3 、4 、5項 ，明確規定開發用地之取得方式及作業程序 

，以利適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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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另查毗鄰地區土地經協議不成得納入徵收範圍於77年7月1 

日公布實施之大眾捷運法即已納入規範，依其第7條第1項 

「為有效利用土地資源，促進地區發展，地方主管機關得 

自行開發或與私人、團體聯合開發大眾捷運系統場、站與 

路線之土地及毗鄰地區之土地。」及第3項 「聯合開發用 

地得以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方式取得。協議不成者，得徵 

收 之 。」 ，其立法目的如次：

(一） 為有效利用土地資源，促進地區發展並利大眾捷運系統 

建設經費之取得，明定地方主管機關得自行開發或與私 

人 、團體聯合開發大眾捷運系統場、站 、路線之土地。

(二） 毗鄰大眾捷運系統場站、路線之私人土地，則需依有關 

法律或商請該土地所有權人聯合開發。

(三） 聯合開發係公私兩利的方法，爰明定用地取得之方式。

正 本 ：司法院秘 i書長 

副本 : _ _

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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